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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尋正義的足跡

檢察檔案文物線上特展



再 審 與 非 常 上 訴

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



依法院組織法規定，二審檢察署除對於刑事案件

實施犯罪偵查、提起公訴、實行公訴、協助及擔當

自訴、刑事確定判決案件之執行及其他法令所定職

務之執行等外，並有對已確定裁判提起「再審」及

「非常上訴」等請求救濟之特別訴訟程序。



刑事訴訟法相關法條

第420~440條

再審之要件

1.原判決所憑

證物係偽造

或變造

2.原判決所憑

之證言鑑定

已證明其為

虛偽

3.受有罪判決

之人已證明

其係被誣告

4.原判決所憑

之法院裁判

已經確定裁

判變更者

5.所參與原判

決或前審判

決之法官等

受懲戒處分

足以影響判

決

6.發現新事實

新證據

再審程序 

為求真實之發見，避免冤獄，對於已確

定的判決得於「存有再審事由」時，透過

再審程序重新開始審理，然而就已確定的

判決重新開啟審理，實則攸關被告權益影

響甚鉅，故刑事訴訟法關於得提起再審之

事由列有明確之規定。



104年韓○平任職陸軍花東防衛指揮之參謀長違反國

防部加菜金作業規定以團體加菜金支付指揮官宴請下屬

餐費之3名軍眷，費用共計2880元，觸犯違反貪污治罪條

例、陸海空軍刑法等罪遭一、二審均判刑4年6個月。後

被告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2月9日上訴駁回案件確定。

檢察官審酌判決後認本案實際無人受害，僅金額分配過

程中所產生爭議，指揮官均全部知悉，花防部主計單位

並未受騙，認有再審之必要，於111年4月13日向花蓮高

分院提起再審之聲請，該案於111年9月7日經花蓮高分院

裁定駁回。本署檢察官提出抗告，經最高法院審理並於

111年12月29日裁定駁回確定。

本署審理韓○平等2人再審案件案情摘要



再審程序後 總統特赦

後經蔡英文總統認為，本案支用金額甚微，量處

刑度極重，致生罪責與處罰不相當，顯然過苛，難

符國民正當法律感情，故特赦韓○平，並宣告罪刑

均無效。



111年4月14日
更生日報2版報導



111年4月14日自由時報報導

111年4月22日公視新聞網報導



非常上訴 

非常上訴制度是對於刑事確定

判決，以審判違背法令為理由，

由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向最高法

院提起，請求救濟的特別訴訟程

序。

刑事訴訟法相關法條

第441~448條

非常上訴之要件

聲請權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

聲請理由 原判決違背法令

審理對象 確定判決

管轄法院 最高法院

聲請程式 非常上訴書敘明理由

審理程序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



以王Ｏ祿非常上訴案為例

102.8

布農族男子
王○祿獵捕山羌
等，遭到逮捕。

104.10.29

最高法院駁回
上訴，判刑3年

6月定讞。

104.12.15

時任檢察總長
提起非常上訴。

106.9.28

最高法院
聲請釋憲。

110.5.7

大法官做出釋
字第803號解
釋。

110.5.20

蔡總統特赦，
免刑之執行。

110.12.29

最高法院駁回
非常上訴。

111.6.18

監察院促請法
務部再提非常
上訴。

113.3.14

最高法院撤銷
原判決，改判
無罪確定。

 非常上訴雖具有救濟被告、保護公益之作用，主要目的為是糾正裁判錯誤、統一法律見解之適用。



民間團體及律師團到場聲援

(照片引用105.11.29中時電子報陳仁萱攝)

案情摘要/

102年7月，布農族原住

民王○祿因母親想吃野

味，持在部落撿拾的土

造長槍，獵捕長鬃山羊

、山羌等保育類動物，

旋遭逮捕起訴，歷經三

審判決，104年10月29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，判

刑3年6月定讞，期間引發外界對於原住民狩獵傳

統文化與現行法規衝突的爭議，民間團體聲援力

挺。



113年3月14日
中央通訊社報導

113年3月14日
公視新聞網報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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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您的瀏覽

本署已開放檔案應用 

諮詢電話：03-8225112


